
溫泉取用費徵收費率及使用辦法第三條、第三條之一修正草案總說明

溫泉取用費徵收費率及使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依溫泉法第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授權於九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訂定施行，並分別於九十五年、九十七年、一百年間修

正，為保育及永續利用溫泉，於本次新增「地熱利用」、「低用量用戶」以及「點井」等三類

新型態溫泉取用者，並依據對溫泉資源衝擊與保育程度分別收取不同之取用費率，以切

合實際需要，爰擬具本辦法第三條、第三條之ㄧ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分述如下：

一、 新增地熱利用及低用量用戶之溫泉取用費率及其生效日期。（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新增點井抽取之水質符合溫泉標準時，應徵收溫泉取用費。（修正條文第三條之一）

溫泉取用費徵收費率及使用辦法第三條、第三條之ㄧ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溫泉取用費之徵收費率，

除屬下列情形外，為每立方

公尺溫泉取用量新臺幣九元。

一、供溫泉地熱發電，每立方

公尺溫泉取用量新臺幣

六元計算；但其水量可

回注至一百公尺範圍內

之原地層達百分之九十

以上者，每立方公尺溫

泉取用量新臺幣零點五

元計算；達百分之七十

以上未達百分之九十者  

每立方公尺溫泉取用量

新臺幣一元計算；達百

分之五十以上未達百分

之七十者，每立方公尺

溫泉取用量新臺幣三元

計算。

二、每日溫泉取用量低於二立

方公尺者，溫泉取用費

以每月新臺幣二百五十

元計算。

前項第一款供地熱發電

後之尾水，移作其他用途之

水量，應補足至每立方公尺

第三條 溫泉取用費之徵收費率，

為每立方公尺溫泉取用量新

臺幣九元。

前項溫泉取用費之徵收

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一

日開徵；開徵日至中華民國

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減半徵收。

前項修正規定，自中華

民國一百年一月一日施行。

一、有鑑於政府推動再生
能源政策，為兼顧溫
泉資源保育與地熱發
電之推展，鼓勵業者
進行資源保育，提高
溫泉循環利用比例，
爰擬溫泉取用水量回
收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者，給予最低費率每
度零點五元。再依地
熱發電尾水回收比例
對溫泉資源之衝擊，
分級課予不同費率，
爰增列第一項第一款。

二、另考量簡化用水量較
低之住戶，因無水權
登記且無計量設備，
無法稽核用量，茲考
量稽徵成本，對於一
戶家庭六人計算約需
每日二噸溫泉使用量，
爰擬針對此種溫泉用
戶以每月計徵方式較
為合理、方便，爰增
列第一項第二款。

三、惟利用尾水餘溫，再
供應溫泉觀光遊憩使
用時，因溫泉取用費
可轉嫁給其他使用者，
故移用部分仍維持每
度九元計徵，爰修正



溫泉取用量新臺幣九元。

第一項及第二項修正規

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

一月一日施行。

第二項文字。

第三條之一  為保育及永續利

用溫泉資源，主管機關得公

告一定範圍內之點井開鑿後，

應報經主管機關檢驗水質；

如該水質符合溫泉標準，主

管機關應向點井事業興辦人

徵收溫泉取用費。

一、  本條新增。
二、新開發案開鑿點井抽

取地下水時，常造成
附近居民或溫泉業者，
無法抽取溫泉的窘境，
因此點井抽水對溫泉
資源影響甚遠。

三、因施工開發點井抽取
溫泉水即為廣義之取
用行為，基於溫泉資
源保育之精神，爰於
規定對點井抽水者，
課徵溫泉取用費。

四、一般而言點井水質多
為一般水質，點井所
抽之水是否為溫泉，
通常有其地域之特殊
性，宜由地方主管機
關依溫泉區地質結構
與地下水文特性，決
定一定範圍內是否抽
驗點井水質。如經地
方主管機關認定該區
域內所設點井應檢驗
是否為溫泉水質時，
則應依地方制度法規
定公告範圍。

五、如經地方主管機關檢
測符合溫泉標準，主
管機關則應向點井事
業興辦人收取溫泉取
用費。

六、有關點井之徵收作業
及計量方式與一般溫
泉取供事業者不同，
地方政府得依本法第
二點與第四點自行訂
定規則。


